  采购需求书

一、基本要求
1、采购实现目标：为进一步改进城市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城市品味和档次，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能力，结合我大队目前所承担的实际工作需要，拟通过购买城市管理辅助服务，做好辖区各项城市管理工作。
2、本次采购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执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企业视同小微企业）、强制采购节能产品、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等政府采购政策； 
3、采购内容：采购一家服务单位提供城市管理辅助服务，按采购人工作要求标准完成辖区各项城市管理工作。
4、服务质量：合格，满足采购人要求； 
5、服务期限：12个月；
6、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7、包段划分：本项目分为1个包段。
二、具体要求
1、 由辅助性服务机构提供支撑本项目正常实施的服务队伍，原则上从事城市管理辅助服务的人员不少于50人；
2、 对参与城市管理辅助服务的人员要有一次岗前培训和体检；
3、 从事城市管理辅助服务的人员年龄必须在40岁以下（含4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且没有犯罪前科，身体健康，仪表端庄，责任心强，能够适应室外工作、夜班和不定时加班，有为城市管理工作做好服务的意识；
4、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五日内，所有参与城市管理辅助服务的人员须全部到位，工作时间根据使用单位工作时间安排。
三、其他：
1、本项目要求供应商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供应商对本项目的理解、重点难点分析，合理可行的实施方案、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和监督管理制度、内部考核机制、人员招录和培训方案、管理方案、人员调配等应急措施、安全管理措施等方面。
2、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及优惠承诺中关于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合理完备程度，承诺中标后为采购人提供优质、快捷、满意的服务，服务期限内满足采购人质量要求，并有质量保证措施；关于拟派人员不更换的保证措施，承诺拟派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中途不得更换人员，并具有相应的保证措施；关于配备人员的管理措施，对配备人员进行日常管理，随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能按要求整改到位的承诺及措施；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及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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